
第 3354號公告 差餉物業估價署

業主與租客 (綜合 )條例 (第 7章 )

現公布下列由本人根據《業主與租客 (綜合 )條例》指明使用的表格業已取消：

表格 指明詳情

TR4 於 2022年 1月 13日根據第 119X及 120AAZZG條指明由 2022年 1月
22日起須予採用的表格

TR4D 於 2022年 1月 13日根據第 119X及 120AAZZG條指明由 2022年 1月
22日起須予採用的表格

TR25 於 2022年 1月 13日根據第 114A及 135A條指明由 2022年 1月 22日起
須予採用的表格

2022年 6月 30日 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蕭家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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